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青科奖字〔202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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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20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

推荐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根据《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及有关规定，按照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改革精神，现将2020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奖励类别

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包括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市自然科学奖、市技术发明奖、市科学技术进步奖和青岛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五个类别。
二、重点工作
为充分发挥科技奖励导向和激励作用，按照我市科技引领城建设攻势要求，落实分类评价导向，2020年度市科学技术奖励工作突出以下重点：

（一）进一步加大对重点产业的鼓励引导力度。靶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现代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方向，重点支持工业互联网、新能源汽车等重点产业和细分行业领域技术成果，重点培育微电子、5G、人工智能及区块链等新兴未来产业。
（二）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鼓励推荐在服务上合示范区和自贸试验区战略、聚集全球创新要素的重要平台方面为我市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作出重要贡献的外国人或外国组织参评青岛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鼓励支持外籍科学家参与我市科研攻关，受聘于在我市注册机构的外籍人员，长期从事科研工作，取得成果的知识产权属中方所有或与中方共有的，可推荐市自然科学家、技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
（三）在市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增设“科普项目”，单设“科普”评审组，引导和提高我市社会公众整体科学文化素质，推动形成崇尚科技创新的社会氛围。

（四）破除唯论文导向、规范SCI及相关指标使用。自然科学奖代表作数量由8篇精简到5篇，不要求填报SCI他引次数。鼓励填报在国内期刊发表的论文或国内出版的专著，鼓励填报发表在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或重要科技期刊的论文，以及在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报告的论文。

（五）建立以科技成果转化为导向的市科技进步奖推荐和评审机制。鼓励企业牵头的自主创新和产学研结合的协同创新，鼓励企业特别是拟上市高企及科技型中小企业牵头申报市科技进步奖，鼓励申报技术开发与应用类和科技创业类项目。市科技进步奖支撑材料取消对论文（包括专著）的强制要求，在评审中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情况的权重及审查力度，创业类项目引入风投专家参加评审。
（六）对此次在一线参与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并发挥积极作用、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以及对在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成果，同等条件下优先推荐。
三、推荐方式和条件

（一）推荐方式

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方式分为单位推荐和专家提名两种。

1.单位推荐

各区（市）、功能区科技主管部门，市直有关部门和直属机构，中央、省驻青高校院所等经市科技局认可的推荐单位，负责推荐所属地区和部门、单位的项目（人选）。单位推荐原则上数量不限。
（1）青岛市科学技术最高奖

应推荐在我市长期从事自主创新工作，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较高的学术地位，为我市科技创新做出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尤其注重推荐仍在一线工作的杰出科学技术专家。

（2）市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和科学技术进步奖

坚持优中选优，各单位应当建立科学合理的遴选机制，推荐本学科、本行业、本地区、本部门的优秀项目。其中科学技术进步奖包括技术开发与应用类、社会公益类、创新团队类、科技创业类、技术标准创新类、科普类等类别。
（3）青岛市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请注重推荐学术水平高、国际影响大，对我市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推动作用且长期友好的外国人或组织。注重推荐在服务我市高水平对外开放和服务上合示范区、自贸试验区战略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外国人和或组织。
2.专家提名
国家最高奖获奖人每人每年度可提名1项（名）所熟悉专业的市科学技术奖，省、市最高奖获奖者、两院院士、国家科学技术奖第一完成人和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项目第一完成人每年度可3人以上（含3人）共同提名1项（名）所熟悉专业的市科学技术奖，共同提名时列第一位的为责任专家，不得重复推荐。

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成员可提名市科学技术最高奖候选人。

（二）推荐条件

推荐各奖种项目和人选除符合《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办法》和《2020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以下简称《推荐工作手册》，见附件）及有关规定要求外，还须满足以下条件：

1.推荐市自然科学奖项目提交的代表性论文、论著需在2019年7月30日前正式发表。推荐市技术发明奖和市科学技术进步奖项目应当于2019年7月30日前在我市完成整体技术应用，科普作品应当2010年以后（含2010年）出版发行且发行1年以上。
对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科技成果，推荐2020年度市科学技术奖，论文或专著公开发表、成果完成整体技术应用、科普作品发行，不必受“必须1年以上”的限制。项目第一完成单位需提供情况说明作为附件，写明成果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的应用情况及效果，并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2.列入国家和省部级科技计划（基金、专项）支持的项目，应当在项目整体验收或结题通过后方可推荐。

3.2018、2019年度连续两年通过形式审查进入评审程序但未获奖的项目，2020年度不得以相同技术内容再次推荐。
4.被推荐参评市科学技术奖的完成人同一年度限被推荐1项。获2019年度市科学技术奖的前两位完成人，不能被推荐参评本年度市科学技术奖励；抗疫一线医务人员不受报奖间隔年限限制，需提供相关部门出具的证明材料。

5.已经获得国家、省或市科学技术奖励的同一项目或者主要技术相同的，不得推荐参评市科学技术奖。
6.推荐项目不涉及国防、国家安全且不存在因保密原因不能公开的情况，涉密项目不得作为市科学技术奖推荐项目。
（三）公示要求

推荐的项目和人选应在完成人所在单位、完成单位、推荐单位进行公示，各奖种公示内容要求详见《推荐工作手册》，公示时间为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或虽有异议但经核实处理后，再次公示无异议的项目，方可推荐。

（四）推荐责任

1.推荐单位（专家）承担推荐、答辩、异议处理等主体责任。推荐单位（专家）对推荐项目及材料进行严格审核，严格依据标准条件推荐，并对相关材料的真实性负责。推荐单位（专家）填写的内容将向社会公示。

2.被推荐人（单位）要切实履行科研诚信责任。被推荐人应准确、完整提供客观性材料，包括知识产权、论文专著、完成人和完成单位情况、推广应用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等，其中，经济效益部分要在附件中提供财务、税务等佐证材料，建议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经济、社会效益证明。

3.严惩学术不端。根据国家科技奖励改革精神，对重复报奖、拼凑“包装”、请托游说评委、跑奖要奖等行为一票否决；对造假、剽窃、侵占他人成果等行为“零容忍”，已授奖的撤销奖励；对违规的责任人和单位，记入科技奖励诚信档案，视情节轻重予以公开通报、阶段性或永久取消参与科技奖励活动资格等处理；对违法违纪行为，严格依纪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四、推荐材料及报送要求
（一）推荐材料填写
市科学技术奖推荐材料包括电子版和纸质版。

1.电子版材料：通过市科学技术奖励系统（青岛市科技局网站（http://qdstc.qingdao.gov.cn/）服务大厅“科技奖励系统”板块）在线填写和上传。2020年8月13日起，我办向各推荐单位分发推荐单位号和登录口令，各推荐单位进入系统，按系统提示生成拟推荐项目推荐号和登陆口令，组织拟推荐项目第一完成人凭推荐号和登陆口令登陆系统填报。如选择专家推荐形式，请推荐专家在8月13日前与我办联系获取推荐号和登录口令。
2.纸质版材料：网上提交电子版推荐材料后，通过市科学技术奖励系统下载打印，并签字、盖章。纸质版推荐材料应当与电子版内容完全一致。网络评审仅审阅电子版材料。

科技奖励系统开放前，推荐单位可组织拟推荐项目按照《推荐工作手册》要求起草推荐书。推荐书是市科学技术奖评审的主要依据，请推荐单位、专家按照要求，客观、如实、准确、完整填写。创新和应用情况强调客观佐证材料，强化诚信承诺。“学科分类名称”请慎重准确选择，此项作为评审分组和选取专家的依据。
（二）报送要求
1.报送截止时间：网络填报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1日17时，纸质推荐材料报送截止时间为2020年9月3日17时，逾期不予受理。

2.纸质推荐材料包括：

（1）推荐公函1份，内容包括推荐项目（人选）公示情况及结果、推荐项目（人选）汇总表，加盖推荐单位公章。

（2）纸质推荐书原件、复印件各1份，请将推荐书主件和附件直接装订成册，可正反面打印，不另加封皮，不胶装。
（3）科普作品须提供出版的最新版本科普图书、影视音像制品1套。

3.报送地址：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1号创业大厦B座2层，青岛市技术市场服务中心（科技成果窗口）。

五、联系方式

1.青岛市技术市场服务中心

联系人：陈丹、于晶晶

联系电话：68686698、68686696

2.部分推荐单位

	市南区科技局
	李  妍
	88729903

	市北区科技局
	赵  坤
	83087106

	李沧区科技局
	程朝杰
	87637835

	崂山区科创委
	吕  林
	88999909

	西海岸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张莉莉
	85161772

	城阳区科技局

	庞  进
	87866847

	即墨区科技局
	梅明明
	88519934

	胶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栾复晓
	82288235

	平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胡小敏
	87362741

	莱西市工业创新委员会
	吕盈莹
	88405639

	高新区科技创新部
	刘方弘
	68686265

	蓝谷管理局科技创新部
	刘丽霞
	67720033

	青岛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孙健平
	85912807

	青岛市农业农村局
	周  敏
	66999631

	青岛市市场监管局
	盖超超
	66759252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
	解  玲
	85916833


3.市科技局科技人才处

联系人：彭云杰
联系电话：85911893、85911890
通讯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11号

4.寄送方式

寄送地址：青岛市高新区智力岛路1号创业大厦B座2层

收件人：青岛市技术市场服务中心（科技成果窗口），邮寄需注明“2020年度市奖推荐”。
5.市科技奖励政策咨询QQ群：487095748（以往年度咨询群仍可使用）。
六、其它事项

1.青岛市科学技术奖推荐工作完成后，请各有关单位(个人)关注青岛市科技局网站(http://qdstc.qingdao.gov.cn/)，及时了解奖励评审工作的进展情况。

2.青岛市科学技术奖的推荐、评审、答辩等工作不收取任何费用。

附件：2020年度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推荐工作手册

        青岛市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办公室

                2020年7月30日

    （此件主动公开）
青岛市科学技术局办公室　                  2020年7月3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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